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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3年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 3,240,342股股份，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公司的股权激励，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公司当年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视同现
金分红，2023年回购共计支付 6,612.51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本利润分配预案做出之日，公司股
份回购专户累计回购股份 10,020,030股。

公司将以 2023 年年度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扣除回购专户中的股份，向全体
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86 元（含税）。 若按照公司截至 2024 年 4 月 23 日的总股本
1,473,522,713股，扣除回购专户中的 10,020,030股计算，分配现金红利总额为 41,856.18 万元，占 2023
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0.10%。

2023年度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计入现金分红的金额为 6,612.51 万元，
加上 2023年度普通股的现金分红金额 41,856.18万元，2023年度公司实施现金分红共计 48,468.69 万
元，占 2023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4.85%。除此之外，公司不进行其他形式
分配。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玲珑轮胎 60196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松涛 张卫卫

办公地址 山东省招远市金龙路 777号 山东省招远市金龙路 777号

电话 0535-8242369 0535-8242726

电子信箱 songtao_sun@linglong.cn zhangweiwei@linglong.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是一家集轮胎的研发、制造与销售为一体的技术型轮胎生产企业，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技术

水平、世界一流管理水平、世界一流品牌影响力。 公司主要产品分为乘用及轻卡子午线轮胎、卡客车子
午线轮胎和非公路轮胎，广泛应用于乘用车、商用车以及工程机械车辆等。 自成立以来，公司实行多元
化品牌战略， 面向全球市场进行差异化营销， 主要品牌有“玲珑”、“利奥”、“ATLAS”、“EVOLUXX”、

“GREEN MAX”、“CROSS WIND”，产品销往全球 173个国家。为大众、奥迪、宝马、通用、福特、本田、日
产、上汽通用、红旗、五菱、比亚迪、吉利、奇瑞、长城、广汽、斯堪尼亚、曼恩、福田戴姆勒、一汽解放、中
国重汽、陕西重汽、福田汽车、东风汽车、江淮汽车、中集车辆等全球 60 多家主机厂的 200 多个生产基
地提供配套服务，实现了对中国、德系、欧系、美系、日系等全球重点车系的配套，车企配套轮胎累计近
2.8亿条。 尤其在新能源配套领域，公司为通用五菱全系、一汽红旗 、比亚迪、吉利汽车、东风日产、奇
瑞汽车、广汽本田、赛力斯、哪吒、易捷特、开沃等进行配套，新能源轮胎配套整体市占率近 24%，稳居
中国轮胎第一！ 玲珑轮胎在轮胎行业具有突出的技术、管理、产能、品牌优势，为公司持续实现产品市
场占有率的行业领先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1年

总资产 43,330,344,330 37,382,207,095 15.91 34,138,869,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0,905,168,284 19,242,172,838 8.64 16,382,533,512

营业收入 20,165,274,692 17,005,885,671 18.58 18,579,219,8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390,674,994 291,616,822 376.88 788,711,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95,456,051 179,297,513 622.52 642,460,7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198,550,639 146,246,651 719.54 489,984,0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93 1.58 增加 5.35个百分点 4.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5 0.20 375.00 0.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5 0.20 375.00 0.5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4,385,207,455 4,851,666,678 5,293,109,142 5,635,291,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3,779,031 347,200,216 398,589,865 431,105,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80,213,130 319,201,692 391,863,991 404,177,2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300,160 -150,698,990 449,430,786 884,518,68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3,93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2,82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玲珑集团有限公司 -14,500,000 575,367,927 39.05 0 质押 64,070,00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英诚贸易有限公司 0 201,400,000 13.67 0 无 0 境 外 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100,099 61,147,894 4.15 0 无 0 境 外 法
人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沪

9,341,255 16,891,726 1.15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16,855,961 16,855,961 1.14 0 无 0 其他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传统账户 0 13,154,126 0.89 0 无 0 其他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成长领航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181,186 9,181,186 0.62 0 无 0 其他

中国银行－华夏大盘精选
证券投资基金 -3,900,000 7,979,441 0.54 0 无 0 其他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社保基金四二零组合 0 6,997,708 0.47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6,329,050 6,329,050 0.43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玲珑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英诚贸易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在
香港注册设立的公司，以上两个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未知前十名其余
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

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1.65 亿元， 同比提升 1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91亿元，较去年同比增加 376.88% 。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 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1966 证券简称：玲珑轮胎 公告编号：2024-023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票据等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票据等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以募集
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商业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信用
证、外汇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事项。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增资发行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20]2322 号文《关于核准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 本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增资发行 63,798,000 股
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1.21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1,991,135,580元。 扣除发行
费用人民币 12,518,09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78,617,490 元，上述资金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到位，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0)第
1050号验资报告。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元）

1 荆门年产 800万套半钢和 120万套全钢高性能轮胎生产项目 1,400,0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578,617,490

合计 1,978,617,490

(二)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年 3月 2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22]395号文《关于核准山东

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本公司于 2022年 3月 30 日非公开发行 112,121,212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1.45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2,404,999,997元。 扣除发
行费用人民币 20,193,778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384,806,219 元，上述资金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到位，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2)第
276号验资报告。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元）

1 长春年产 120 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和 300 万条半钢子午线轮胎生产项
目 1,750,0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634,806,219

合计 2,384,806,219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本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根据该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
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二、使用票据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原因
为提高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整体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合理优化募投项目款项支付方

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并经相关审批后，以银行承兑汇票（含背
书转让）、商业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信用证、外汇等方式先行支付部分募投项目款项，后续按月统
计以上述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款项金额， 从募集资金专户等额划转至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的自有资金账
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

三、使用票据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操作流程
(一)支付流程
1、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由经办部门在签订合同时确认具体支付方式，履行内部相应审批程序

后，签订相关合同；
2、根据募投项目实际需求，达到付款条件时，由经办部门发起付款申请流程，注明付款方式，按公

司规定的资金使用审批程序逐级审核；
3、财务部根据审批后的付款申请单以及经办部门提供的付款方式信息进行款项支付，并对使用

银行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商业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信用证、外汇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款项登
记汇总。

(二)置换流程
1、综合考虑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由财务部定期发起置换申请流程，并匹配相关付款清单及支

付单据，经公司内部流程审批后，公司可将等额募集资金由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入各自的一般账户。
2、公司建立置换募集资金款项的台账，逐笔记载募集资金专户转入各自一般账户交易的时间、金

额、账户等，相关交易合同、付款凭据以及履行的审批程序等建册存档，确保募集资金仅用于相应募投
项目。

3、对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自己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信用证等用于支付募投项目款
项的，待票据到期承兑、信用证到期支付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可使用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公司已支付
的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信用证保证金部分；对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背书转让收到的银行承
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的，待票据对外背书转让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可使用募集
资金等额置换已背书的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外汇方式支付募投项目
款的，在外汇支付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可使用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对应的人民币金额。

4、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有权采取现场检查、书面询问等方式对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含背书
转让）、商业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信用证、外汇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的情况进行监督，公
司和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核查与问询。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商业承兑汇票(含背书

转让)、信用证、外汇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合理优化募投项目款项支付方式，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
目的正常实施，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和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票据等方式支

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规，本次拟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含背
书转让)、商业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信用证、外汇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
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商业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信用证、外汇等方式支付募投

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制定了相应的操作流程，提高了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改进募投项目款项支付方式，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商业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信用

证、 外汇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
商业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信用证、外汇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有
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票据等方式支
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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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于 2024年 4月 24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 3
名，实际参加监事 3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山东玲珑轮胎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曹志伟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关于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弃权都是零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

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全面反映了公司 2023年年度的经营和财务状况。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

告》以及《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4－019）。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弃权都是零票。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弃权都是零票。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 关于 2023年度、2024年一季度利润分配方案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 2024 年其他季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23年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 3,240,342股股份，共计支付 6,612.51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将以 2023 年年度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扣除回购专户中的股份，向全体

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86 元（含税）。 若按照公司截至 2024 年 4 月 23 日的总股本
1,473,522,713股，扣除回购专户中的 10,020,030股计算，分配现金红利总额为 41,856.18 万元，占 2023
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0.10%。 除此之外，公司不进行其他形式分配。

2023年度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计入现金分红的金额为 6,612.51 万元，
加上 2023年度普通股的现金分红金额 41,856.18万元，2023年度公司实施现金分红共计 48,468.69 万
元，占 2023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4.85%。

（2）2024年一季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将以 2024 年一季度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扣除回购专户中的股份，向全

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91 元（含税）。 若按照公司截至 2024 年 4 月 23 日的总股本
1,473,522,713股，扣除回购专户中的 10,020,030股计算，分配现金红利总额为 13,317.87 万元，占 2024
年一季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0.19%。 除此之外，公司不进行其他形式分配。

（3）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 2024年其他季度利润分配方案
为持续落实“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股东价值回报机制，增强广大投资者的获得感，2024 年度公司

将增加现金分红频次，进行季度现金分红。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季度利
润分配相关事宜。 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的盈利情况和资金需求状况，在年度现金分红合计数占 2024 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不低于 30%、不高于 50%的前提下，制定公司 2024 年各季度利润
分配方案并在规定期限内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
度、2024年一季度利润分配方案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 2024年其他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21）。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弃权都是零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关于公司 2024年年度经营计划及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弃权都是零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关于续聘 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建议继续聘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 2024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2）。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弃权都是零票。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7、关于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内部

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弃权都是零票。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8、关于使用票据等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票据

等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弃权都是零票。
9、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24）。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弃权都是零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0、关于公司 2023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可持续

发展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弃权都是零票。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11、关于公司监事 2023年度薪酬考核情况及 2024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2023年度监事共计领取薪酬 72.78万元（税前）。 拟定 2024 年公司监事的薪酬计划为：在公司担

任除监事以外具体职务的监事，薪酬按照管理岗位的主要范围、职责、重要性以及社会相关岗位的薪
酬水平确定，不领取监事薪酬；在公司不担任除监事以外具体职务的监事，不在公司领取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 1票，反对、弃权都是零票。 关联监事徐永超、赵华润回避表决。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2、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5）。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弃权都是零票。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13、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

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弃权都是零票。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14、关于公司 2024年度预计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相关事项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4

年度预计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弃权都是零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5、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外汇

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8）。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弃权都是零票。
16、关于变更公司监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弃权都是零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7、关于公司 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 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披露

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全面反映了公司 2024年第一季度的经营和财务状况。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季
度报告》（公告编号：2024-030）。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弃权都是零票。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 4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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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四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三号———化工》等要求，山东玲珑轮胎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3年四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轮胎产量(万条) 轮胎销量(万条) 营业总收入(万元) 其中：轮胎产品收入(万元)

2,195.79 2,262.85 563,529.14 553,898.22

2023年第四季度公司轮胎销量同比增长 41.21%，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3.40%。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1、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
2023年四季度由于市场结构变化及公司内部产品结构的调整， 第四季度公司轮胎产品的价格环

比 2023年第三季度降低 8.97%，同比 2022年第四季度降低 5.54%。
2、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受天然胶、合成胶等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影响，公司第四季度天然橡胶、合成胶、炭黑、钢丝帘

线四项主要原材料综合采购成本环比 2023 年第三季度上涨 5.26%， 同比 2022 年第四季度降低
3.98%。

三、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本季度未发生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以上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 2023 年四季度财务数据，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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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度、2024 年一季度利润分配方案
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 2024 年

其他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3年度每股分配比例：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86 元（含税）；2024 年一季度每股分配比例：

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91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不包括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

数量），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

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在相关公告中披露。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一、利润分配方案主要内容
（一）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 202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016,527.47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152,925.7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067.50万元。 其中，母公司实
现净利润为 310,291.93万元。 截止 2023年 12月 31日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440,871.52万元。 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的相
关规定，考虑到公司的股东利益及公司的长远发展，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2023年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 3,240,342股股份，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公司的股权激励，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公司当年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视同现
金分红，2023年回购共计支付 6,612.51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本利润分配方案做出之日，公司股
份回购专户累计回购股份 10,020,030股。

公司将以 2023 年年度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扣除回购专户中的股份，向全体
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86 元（含税）。 若按照公司截至 2024 年 4 月 23 日的总股本
1,473,522,713股，扣除回购专户中的 10,020,030股计算，分配现金红利总额为 41,856.18 万元，占 2023
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0.10%。

2023年度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计入现金分红的金额为 6,612.51 万元，
加上 2023年度普通股的现金分红金额 41,856.18万元，2023年度公司实施现金分红共计 48,468.69 万
元，占 2023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4.85%。除此之外，公司不进行其他形式
分配。

（二）2024年一季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将以 2024 年一季度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扣除回购专户中的股份，向全

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91 元（含税）。 若按照公司截至 2024 年 4 月 23 日的总股本
1,473,522,713股，扣除回购专户中的 10,020,030股计算，分配现金红利总额为 13,317.87 万元，占 2024
年一季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0.19%。 除此之外，公司不进行其他形式分配。

（三）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 2024年其他季度利润分配方案
为持续落实“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股东价值回报机制，增强广大投资者的获得感，2024 年度公司

将增加现金分红频次，进行季度现金分红。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季度利
润分配相关事宜。 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的盈利情况和资金需求状况，在年度现金分红合计数占 2024 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不低于 30%、不高于 50%的前提下，制定公司 2024 年各季度利润
分配方案并在规定期限内实施。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
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
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4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此次利润分配方

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方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和公司已披露的股东
回报规划。

（二）监事会意见
该利润分配方案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并充分考虑了公司现阶段的盈利水

平、现金流状况、经营发展需要及资金需求等因素，同时能保障股东的合理回报，有利于公司健康、持
续稳定的发展。 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

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判断，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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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的要
求，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将 2023 年 1-12 月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本报告所指募集资金包括 2020年 11月募集的增资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资金(以下简称“增资

发行募集资金”)及 2022 年 3 月募集的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资金(以下简称“非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增资发行募集资金”及“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合称为“募集资金”)。

(一)增资发行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20]2322 号文《关于核准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 本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增资发行 63,798,000 股
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1.21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1,991,135,580元。 扣除发行
费用人民币 12,518,09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78,617,490 元，上述资金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到位，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0)第
1050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本年度使用增资发行募集资金人民币 39,175,096 元，累计使
用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919,294,176元。

鉴于增资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建设完成，本公司经充分论证后，于 2023 年 4 月 17 日
经总裁审批，将增资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荆门年产 800 万套半钢和 120 万套全钢高性能轮胎生
产项目”进行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62,052,664 元(其中：增资发行募集资金余额人民币
59,323,314 元， 收到的银行利息人民币 2,729,350 元)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占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的
3.14%，并已办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手续。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
范运作》规定，募投项目全部完成后，结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 500 万或者低于募集资金净额
5% 的，可以免于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无需经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等程
序。

(二)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年 3月 2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22]395号文《关于核准山东

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本公司于 2022年 3月 30 日非公开发行 112,121,212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1.45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2,404,999,997元。 扣除发
行费用人民币 20,193,778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384,806,219 元，上述资金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到位，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2)第
276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止，本公司本年度使用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人民币 497,554,378 元，累计
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014,174,166 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372,451,966 元，含累
计收到的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人民币 1,819,913元。 其中，人民币 350,000,000 元系经 2023
年 3 月 17 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均发表明
确同意的意见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余额人民
币 22,451,966元。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2022年 3月实际收到的募集资金净额 2,384,806,219

减：永久性补流 634,806,519

减：累计投入募投项目 1,379,367,647

其中：以前年度累计使用的募集资金 881,813,269

本年度投入募投项目支出 497,554,378

加：累计收到的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 1,819,913

2023年 12月 31日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 372,451,966

其中：2023年度末用于现金管理的暂时闲置资金本金 350,000,000

2023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余额 22,451,966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本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根据该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止，尚未使用
的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一)增资发行募集资金
2020年 11月 30日，本公司与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青岛

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远支行及开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该协议条款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公告格式》
中第十三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相关公告所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重大差异。

2021年 10月 30日，本公司披露了《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本公司聘
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担任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并由中
信证券承接原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鉴于保荐机构的更换，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及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与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远支行分别
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增资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结项，且本公司将结余募集资金总
额人民币 62,052,664 元(其中：增资发行募集资金余额人民币 59,323,314 元，收到的银行利息人民币
2,729,350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已无余额。 本公司开立于汇丰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青岛分行的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账号：624-034658-050)和开立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远支行的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账号：37050166628000001286)已于 2023年度予以销户。

(二)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单位：人民币元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 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 175-001213-013 活期 22,228,28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远支行 1606021729200216540 活期 223,679

合计 22,451,966

本公司开立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招远支行的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账号：
724899991013000042937)已于 2023年度予以销户。

2022年 4月 1日，本公司、本公司之子公司吉林玲珑轮胎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以及汇丰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远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招
远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相关协
议条款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公告格式》中第十三号 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相关公告所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的相关规定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增资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1,978,617,49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9,175,09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19,294,17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无

承诺投资
项目

已 变 更
项目，含
部 分 变
更(如有)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调整 后
投资 总
额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荆门年产
800 万 套
半 钢 和
120 万 套
全钢高性
能轮胎生
产项目

无 1,400,00
0,000

1,400,00
0,000

1,400,00
0,000

39,175,
096

1,340,676,68
6

(59,323,31
4) 96% 2022年

2月
177,05
3,000 注3 否

补充流动
资金 无 591,135,

580
578,617,
490

578,617,
490 - 578,617,490 -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合计 1,991,13
5,580

1,978,61
7,490

1,978,61
7,490

39,175,
096

1,919,294,17
6

(59,323,31
4)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
募投项目)

为了降低募集资金使用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利益，2021年8月26日，本公
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将增资发行募投项
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调整至2021年12月，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均就上述事项出具
了同意意见。 本公司增资发行募投项目最终于2022年2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2020年12月17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均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同意本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344,801,964元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鉴证，并出具了《山东玲
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0年11月30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及鉴
证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20)第3301号)。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2020年11月30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均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同意本公司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00,000,000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十二个月， 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资金需于2021年11月29日前归还。 2021年8月26
日，本公司发布《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提前归还募集资金人民币400,000,000元。截至
本报告报出日， 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经全额归还至募集资金存放专用账
户。
2021年1月5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均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同意本公司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00,000,000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十二个月，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资金需于2022年1月4日前归还。 2021年4月23日，本
公司发布《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提前归还募集资金人民币100,000,000元；2021年6月
16日， 本公司发布《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 提前归还募集资金人民币40,000,000元；
2021年7月17日，本公司发布《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将剩余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人民币60,000,000元归还至募集资金存放专用账户。截至本报告报出日，上述暂时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经全额归还至募集资金存放专用账户。
2021年8月26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均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同意增资发行
募投项目承建子公司湖北玲珑轮胎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390,000,000元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
募集资金需于2022年8月25日前归还。 2021年10月14日，本公司发布《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
公告》，提前归还募集资金人民币40,000,000元；2021年12月15日，本公司发布《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
集资金的公告》，提前归还募集资金人民币50,000,000元；2022年2月15日，本公司发布《关于提前归还
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提前归还募集资金人民币50,000,000元；2022年7月15日，本公司发布《关于提
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提前归还募集资金人民币100,000,000元；2022年8月24日，本公司发布
《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提前归还募集资金人民币150,000,000元。 截至本报告报出日，
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经全额归还至募集资金存放专用账户。
2022年8月25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均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同意增资发行募投
项目承建子公司湖北玲珑轮胎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20,000,000元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
资金需于2023年8月24日前归还。 2022年12月13日本公司发布《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
提前归还募集资金人民币50,000,000元。 2023年4月14日本公司发布《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
公告》，提前归还募集资金人民币70,000,000元。截至本报告报出日，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
置募集资金已经全额归还至募集资金存放专用账户。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以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
原因

于2023年4月17日，经总裁审批，本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荆门年产800万套半钢和120万套全钢
高性能轮胎生产项目”进行结项，并将募集资金结余金额人民币62,052,664元(其中：增资发行募集资
金余额人民币59,323,314元，收到的银行利息人民币2,729,350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办理了募集资
金专户注销手续。
增资发行募投项目结项时存在募集资金结余的主要原因是截止募投项目结项止，公司尚未支付的合
同尾款及质保金合计约人民币3.5亿元，超出募集资金余额，但该等合同尾款及质保金的支付周期较
长，申请项目结项并将现有募集资金余额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全
体股东利益。 募投项目结项后，公司将按照相关项目合同以自有资金继续支付相关款项。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的其他使用情况。

注 1：本表中“募集资金总额”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确定。“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 荆门年产 800 万套半钢和 120 万套全钢高性能轮胎生产项目于 2022 年 2 月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但由于承诺效益的计算以整个项目全部达产(生产期第三年起)之后连续 12 个月为效益
计算期间，因此截至 2023年 12 月 31 日，所实现效益尚无法与承诺效益进行对比。

（二）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2,384,806,21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97,554,37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14,174,16

6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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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半 钢
子午线轮
胎生产项
目

无 1,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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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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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9% 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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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无 654,999,

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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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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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_ 634,806,519 300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 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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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404,99
9,997

2,384,80
6,219

2,384,80
6,219

497,554,
378

2,014,174,16
6

(370,632,05
3)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
体募投项目)

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包含长春年产120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及300万条半钢子午线轮胎生产项目。
由于2022年国内市场严重萎缩，开工率持续走低，导致项目建设期延后。 为了降低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利益，2023年4月28日，本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将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
期调整至2023年8月，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均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募投项目最终于2023年8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2022年4月13日，本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均就上述事项
出具了同意意见，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截至2022年4月1日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
民币 474,999,244元以及已支付的部分发行费用人民币919,271元(不含增值税)。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进行了专项鉴证，并出具了《山东玲
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2年4月1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及鉴证报
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22)第 3238 号)。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2022年4月1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均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同意本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750,000,000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十二个月，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需于2023年3月31日前归还，本公司实际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人民币749,990,000元。 2023年3月17日，本公司发布《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
提前归还募集资金人民币749,990,000元。 截至本报告报出日，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
资金已经全额归还至募集资金存放专用账户。
2022年4月13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均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同意本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350,000,000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
二个月，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需于2023年4月12日前归还。 2022年7月7日，本公
司发布《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 提前归还募集资金人民币100,000,000元；2022年9月14
日，本公司发布《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提前归还募集资金人民币50,000,000元；2022年
10月29日，本公司发布《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提前归还募集资金人民币50,000,000元；
2022年12月13日， 本公司发布《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 提前归还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0,000元；2023年1月17日，本公司发布《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提前归还募集资金人
民币50,000,000元；2023年2月24日，本公司发布《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提前归还募集资
金人民币50,000,000元。截至本报告报出日，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经全额归还
至募集资金存放专用账户。
2023年3月17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均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同意本公司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人民币700,000,000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
月，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需于2024年3月16日前归还。2023年4月14日，本公司发
布《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提前归还募集资金人民币50,000,000元；2023年5月20日，本公
司发布《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提前归还募集资金人民币30,000,000元；2023年6月8日，
本公司发布《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提前归还募集资金人民币50,000,000元；2023年6月
22日，本公司发布《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提前归还募集资金人民币80,000,000元；2023
年7月27日，本公司发布《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提前归还募集资金人民币90,000,000元；
2023年11月11日， 本公司发布《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 提前归还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0,000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余额为人民币
350,000,000元；2024年3月6日，本公司发布《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提前归还募集资金人
民币350,000,000元。 截至本报告报出日，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经全额归还至
募集资金存放专用账户。
2024年3月8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均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同意本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人民币300,000,000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上
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需于2025年3月7日前归还。 截至本报告报出日，上述暂时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尚余人民币300,000,000元未归还。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以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
成原因 本年度募集资金尚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募集资金结余的情况。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的其他使用情况。

注 4：本表中“募集资金总额”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确定。“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5：“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6： 长春年产 120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和 300万条半钢子午线轮胎生产项目于 2023 年 8 月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但由于承诺效益的计算以整个项目全部达产之后连续 12 月为效益计算期间，因
此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所实现效益尚无法与承诺效益进行对比。

注 7：“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差额”人民币 300 元系银
行存款利息收入。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募投项目于本年度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

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2]15 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2023年 12月修订)》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 公告格式
(2023年 12月第二次修订) - 第十三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相关公告》编制，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
映了玲珑轮胎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2023年 12月修订)》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 公告格式
(2023年 12月第二次修订) - 第十三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相关公告》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山东玲珑轮
胎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4日


